
关于2025级本科生转专业结果的公示

根据《湖南城市学院全日制普通本科学生转专业管理办法》

和《关于开展 2025 级本科学生转专业工作的通知》（湘城院教

通〔2025〕41 号）有关规定，经个人申请，二级学院考核或参

加转专业考试，教务处初审，报分管校领导审核，经校长办公会

审定，拟同意廖欣妍等 306 名学生转专业，现将名单予以公示。

公示期为 2026 年 1 月 23 日至 27 日。若有异议，请在公示

期内以书面形式实名向学校教务处（一工训楼 110 室）或者纪委

办公室（一办公楼 405 室）反映。公示期内，学生可以申请放弃

转专业资格。具体流程如下：扫描下方二维码，按要求填写相关

信息。

公示无异议，教务处将转专业学生统一调整至新专业就读。

附件：2025 级本科生转专业名单公示表

湖南城市学院教务处

2026 年 1月 23 日


